
附件四~2 

 
 

桃園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 

禁止攜帶穿戴式裝置說明 

進入試場後(含初試試場及複試準備室、複試試場)，除應試通知單及考試必用文具

外，行動電話、具通訊功能之穿戴式裝置，包括智慧眼鏡、智慧耳機、智慧手錶、智慧

手環（如小米手環及 AppleWatch 等）及其它物品均應置於臨時置物區。如經發現置於

抽屜中、桌椅下、座位旁或隨身攜帶者，將依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論處。 

 


